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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是什麼 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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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與著作權 

•著作：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

•著作是文藝性創作 

•著作的種類包括語文、戲劇舞蹈、音樂、美術、圖形、
攝影、視聽、錄音、建築、電腦程式等。 

•著作權：包括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。 



著作人格權 

•公開發表權 
• 指權利人以發行、播送、上映、口述、演出、展示或其他方法
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。 

•姓名表示權 
• 著作人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
本名、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。 

•禁止扭曲變更權 
•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、割裂、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
作之內容、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。 



著作財產權 

•利用著作的行為方式規定於著作權法由著作人專有者。 
• 例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之權利。 

•著作財產權包括：重製權、公開口述權、公開播送權、
公開上映權、公開演出權、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示權、
改作權、編輯權、散布權、出租權。 



著作 

•文藝性 
• 文學科學藝術創作 

• 實用性物品的外觀、款式不能成立著作 

•創作性 
• 非抄襲他人作品、有創作者想法在作品中 

• 非人類作品不能成立著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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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作者如何善用AI 

• 避免在作品核心部分的創作活動中使用AI，而是將AI盡量應用於
其他非核心部分的後製、測試等活動。如此創作者雖然也有使用
AI工具，但因作品的核心並非由AI創作，因此不致影響著作的成
立。 

• 如果AI在創作過程中已經扮演重要角色，真的發生人類與AI「共
創」的局面，那麼為了避免一整個作品都被認定為屬於AI生成作
品而喪失著作權保護的後果，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應該要保留完
整詳實的創作過程記錄（一般稱之為「創作歷程」），就創作者
自己創作的部分仍保有著作權。 



創作者應善用表達與思想二分原則 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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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達與思想二分原則 

•著作權法第10-1條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，其保護僅及
於該著作之表達，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、程序、製
程、系統、操作方法、概念、原理、發現。 

•著作權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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